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商管群課程研究會-會議資料 
 

開會時間： 111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 12：10 

開會地點： 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謝淑玲主任                記錄： 徐麗娟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 

1.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星期五下午彈性學習時間各科支援彈性學習時間之課程數，請參

閱附件一。 

 

参、提案討論： 

【案由一】：討論 111 學年度技高入學新生學習歷程作品 。 <提案人:科主任> 

說明：  

1. 108 學年度起入學高一學生適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依據「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學校應以數位平

臺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2. 為整合各科意見，避免各科集中同一時間排定學生產出作業作為學習歷程檔案上傳

素材，或皆未排定學生產出作業作為學習歷程檔案上傳素材，召開本次商管群課程

研究會，與各科代表及授課教師研商 111學年度入學技高學生之學習歷程素材規劃。 

3. 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分配，請參閱附件二。 

決議：與去年規劃相同，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參加全國商業類學生技藝競賽集訓選

手選拔及師生獎勵辦法。                          <提案人:實習組> 

1. 參加全國技藝競賽的選手需經校內技藝競賽的程序方能產生，為使較多的學生參與

訓練，俾使指導老師擁有較多的選擇，擇優參加全國競賽，故提案修正名額。 

2. 校內已訂有獎勵方式，「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師生參加校外競賽優勝獎勵

辦法」及「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敘獎審議原則」，本辦法條文中亦依

其敘獎，故建議修正名稱，刪除「及師生獎勵」文字。 

決議：修正原辦法名額過少問題，且不影響名次決定，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修 

伍、散會



 

附件一 



 

附件二 
111 學年度中壢高商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分配表(草案) 

1.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有※符號）：至多 6 件 

2.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至多可採計 3 件。 

3. 具學分數之課程實作、 作品或書面報告（影音、PDF、圖片） 

4.藝能科學習檔案部分，如學生有需求另請老師協助 

項目 上學期  下學期 

一年級 
 英文 

 社會科 

 國文 

 商概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 

※ 商經：門市服務 

※ 國貿：國貿實務 

※ 資處：程式設計 

一年級預計有 5 件作品 

二年級 

 數學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預計 2 件） 

※ 多元選修 

※ 專題製作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預計 2 件） 

※ 多元選修 

※ 職場體驗 / 小論文入門 

※ 商經：行銷實務 

※ 資處：多媒體應用 

二年級預計有 5 件作品 

三年級 

 自然科(物理)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預計 1 件） 

※ 多元選修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預計 2 件） 

※ 多元選修       

※ 商經：金融投資 

※ 國貿：貿易英文 

※ 資處：資料庫應用 

三年級預計有 4 件作品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參加全國商業類學生技藝競賽集訓選

手選拔及師生獎勵辦法(稿) 

 
97年 12月 97學年度第 1學期商科研究會訂定 

109年 09月 29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商管群課程研究會修訂通過 

110年 04月 12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商管群課程研究會修訂通過 

111年 10月 17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商管群課程研究會修訂 

第一條 為提昇本校學生專業技能，提高學生參加全國技藝競賽爭取佳績機會，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參加項目：網頁設計、程式設計、文書處理、會計資訊、商業簡報、電腦繪圖，可視選

手情況彈性調整。 

第三條 選手產生方式： 

   一、由校內技能競賽成績優勝者選拔。 

     (一)會計資訊組選手由會計技能競賽(高二組)錄取前十五名 

     (二)程式設計組選手由程式設計技能競賽錄取前六名 

     (三)網頁設計組選手由網頁設計技能競賽錄取前六名 

     (四)商業簡報組選手由商業簡報技能競賽錄取前二十名 

        (五)文書處理組選手由文書處理技能競賽錄取前十名 

        (六)電腦繪圖組選手由電腦繪圖技能競賽錄取前六名 

一、由校內技能競賽成績優勝者選拔 

(一)網頁設計組選手由網頁設計技能競賽錄取前十五名 

(二)程式設計組選手由程式設計技能競賽錄取前十五名 

(三)文書處理組選手由文書處理技能競賽錄取前十五名 

(四)會計資訊組選手由會計技能競賽(高二組)錄取前十五名 

(五)商業簡報組選手由商業簡報技能競賽錄取前二十名 

(六)電腦繪圖組選手由電腦繪圖技能競賽錄取前六名 

  二、各組集訓代表至高二暑假結束，由各職種指導老師依考評成績選出正選手與候補選手  

各一名。 

第四條 凡參加集訓之學生，於訓練期間無故缺席或懈怠者，指導老師可視情況取消其集訓資格。 

第五條 獎勵方式： 

   一、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技藝競賽學生，其競賽成績優異者，依本校所訂獎勵辦法給予獎勵。 

   二、指導老師之獎勵由實習處依規定專案簽辦。 

第六條 本辦法經商管群課程研究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三 
 



 

附件四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參加全國商業類

學生技藝競賽集訓選手選拔及師生獎勵辦法 

 

修訂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參加全

國商業類學生技藝競賽集訓選手選拔及

師生獎勵辦法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參加全

國商業類學生技藝競賽集訓選手選拔及

師生獎勵辦法     

(註：獎勵方式依師生參加校外競賽優勝獎勵辦

法及校內教師敘獎審議原則) 

第二條 參加項目：網頁設計、程式設計、文書

處理、會計資訊、商業簡報、電腦繪圖，

可視選手情況彈性調整。 

第三條 選手產生方式： 

一、由校內技能競賽成績優勝者選拔。 

(一)會計資訊組選手由會計技能競賽(高二組)

錄取前十五名 

(二)程式設計組選手由程式設計技能競賽錄取

前六名 

(三)網頁設計組選手由網頁設計技能競賽錄取

前六名 

(四)商業簡報組選手由商業簡報技能競賽錄取

前二十名 

(五)文書處理組選手由文書處理技能競賽錄取

前十名 

(六)電腦繪圖組選手由電腦繪圖技能競賽錄取

前六名 
 

第二條 參加項目：網頁設計、程式設計、文書

處理、會計資訊、商業簡報、電腦繪圖，

可視選手情況彈性調整。 

第三條 選手產生方式：(註：照第二條調整順

序) 

一、由校內技能競賽成績優勝者選拔。 

(一)網頁設計組選手由網頁設計技能競賽錄取

前十五名 

(二)程式設計組選手由程式設計技能競賽錄取

前十五名 

(三)文書處理組選手由文書處理技能競賽錄取

前十五名 

(四)會計資訊組選手由會計技能競賽(高二組)

錄取前十五名 

(五)商業簡報組選手由商業簡報技能競賽錄取

前二十名 

(六)電腦繪圖組選手由電腦繪圖技能競賽錄取

前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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